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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組織名單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協辦單位：台北市槌球聯合會 

 

 

 

二、大會籌備會 

籌備委員：陳務毅、孫敬恒、高鴻凱、江辰雄、簡瑞茂、劉秀蓮、 

劉豐文、李建樟、陳長井、陳銀桶、吳姵涵 

 

裁 判 長: 劉秀蓮(女) 

裁 判 長: 陳務毅(男) 

裁 判 組：吳昌隆、陳仲杰、顏貽聰、高鴻凱、李建樟、李斌全、 

曹永生、吳姵涵、陳淑玲、劉春蘭、丁柔婕、王美莉、 

郭月花、陳麗華、何幸美、許合 

 

技術組長：陳仲杰 

紀 錄 組：何幸美 

檢 錄 組：陳務毅 

報 到 組：何幸美 

場 地 組：戴昌龍、陳銀桶、蔡德望、梁漢榮、陳廣洲、陳務毅 

環 保 組：林錦亮、謝隆達、吳家興、蘇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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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活動時間表 

9月 28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說 明 

07：00 - 07：20 球員報到抽籤  

07：25 - 07：55 比賽者會議 裁判長說明比賽规則(基本功檢定) 

08：00 - 11：25 基本功第一次檢定 

甲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 

乙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所有檢定者依次於甲乙兩場地進行檢定 

11：30 - 13：00 午餐  

13：00 - 16：30 基本功第二次檢定 

甲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 

乙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所有檢定者依次於甲乙兩場地進行檢定 

16：40 - 16：50 基本功檢定成績公告  

 
9月 29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說 明 

07：00 - 07：20 球員報到抽籤  

07：25 - 07：55 比賽者會議 裁判長說明比賽规則 

08：00 - 08：30 第 1場球賽  

08：35 - 09：05 第 2場球賽  

09：10 - 09：40 第 3場球賽  

09：45 - 10：15 第 4場球賽  

10：20 - 10：50 第 5場球賽  

10：55 - 11：25 第 6場球賽  

11：30 - 13：00 午餐  

13：00 - 13：35 第 7場球賽  

13：40 - 14：10 第 8場球賽  

14：15 - 14：45 第 9場球賽  

14：50 - 15：20 第 10場球賽  

15：25 - 15：55 第 11場球賽  

16：00 - 16：30 第 12場球賽  

16：30 - 16：40 比賽成績公告  

16：50 - 17：00 選擇組別  

17：00 - 17：30 遴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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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臺北市槌球代表隊選拔賽參賽名單(男) 

姓名 姓名 

1 林英輝 13            高世傳 

2 王勝波 14 陳宇傑 

3 陳星光 15 陳群倫 

4 陳志榮 16             顏惠義 

5 吳旻諭 17 陳萬盛 

6 陳謙安 18 邱永寬 

7 郭岱詠 19             陳徵霖 

8 曾德明 20 簡林文正 

9 陳金龍 

 
10 高俊華 

11 卡爾照義勇 

12 陳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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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臺北市槌球代表隊選拔賽參賽名單(女) 

姓名 姓名 

1         陳梅英 13 林利香 

2 王春花 14 王坦秀 

3 蘇婉琳 15 林智慧 

4 沈玉琴 16 王金英 

5 張孟凡 17 陳美妹 

6 林佳頤 18 陳嚴玉妹 

7 張菊妹 

 

8 林依真 

9 黄二妹 

10 張玉花 

11 陳政齊 

12 吳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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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本功技術檢定示意圖 

 1.男子組-於甲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於乙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女子組-於丙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於丁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2.所有檢定者依組別各自依序於甲乙/丙丁等場地進行檢定(A→C→B→D)。 

3.所有檢定者第一次檢定完成後，再進行第二次

兩場檢定。 

4.最後合計所有得分成績排序。 

B. 

於場地 2線界外，將十顆球

送球至場內約 13公尺框內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A. 
十顆球發球過門(於發球區內發球即可) 

過門停留於界內得 2分 

過門出界得 1分 

(共 20分) 

D. 

十顆球 3公尺閃擊奪標 
奪標得 1分 
(只要於 3公尺圓徑外閃
擊奪標即可，不限球擺
放之位置) 
(共 10分)  

C. 
二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三門前後框內 
各五顆球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三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二門前後框內
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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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槌球基本技術檢定得分紀錄表 

                                 日期： 113 / 9 / 28 

 

序號：  姓名：  
檢定場次：□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檢定內容及打擊說明 得分球號 
得分 

小計 
得分球號 

得分 

小計 

得分 

加總 

A. 發球 

十顆球發球過門 

過門停留於界內得 2分 

過門出界得 1分 

(共 20分) 

過一門成立停留於界內 

（２分） 

過一門成立界外球 

（１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B. 送球 

十顆界外球送球到位 

至場內約 13公尺框內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停留於框內 

（１分） 

未停留於框內 

（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C. 閃擊到位 

二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三門前後框內 

各五顆球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三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二門前後框內亦

可 

停留於框內 

（１分） 

未停留於框內 

（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D. 閃擊奪標 

十顆球 3公尺閃擊奪標 

奪標得 1分 

(共 10分) 

奪標成功 

（１分） 

未奪標成功 

（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項目 A B C D 總得分 

得分      

裁判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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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賽場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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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男子組優勝成績紀錄表 

名次 選手姓名 單人組 雙人組 三人組 五人組 選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第十一名       
第十二名       
第十三名       
第十四名       
第十五名       
第十六名       
第十七名       
第十八名       
第十九名       
第二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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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女子組優勝成績紀錄表 

名次 選手姓名 單人組 雙人組 三人組 五人組 選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第十一名       
第十二名       
第十三名       
第十四名       
第十五名       
第十六名       
第十七名       
第十八名       
第十九名       
第二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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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男子組賽程表 
 

 

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一場地(男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11 
 

  

 

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二場地(男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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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三場地(男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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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四場地(男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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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女子組賽程表 
 

 

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五場地(女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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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六場地(女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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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七場地(女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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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統計表 

  

  

  

賽程表 

第八場地(女子) 
 

A 

B 

 

E 

C D 

 

場次 先攻● 後攻○ 裁判 

1 A B  

2 C D  

3 E A  

4 B C  

5 D E  

6 C A  

7 D B  

8 E C  

9 A D  

10 B E  

隊名 A B C D E 勝 負 得分 失分 差 對戰 
結果 

名次 

A  
➀ ➅ ➈ ➂ 

       

B 
➀  ➃ ➆ ➉ 

       

C 
➅ ➃  ➁ ➇ 

       

D 
➈ ➆ ➁  ➄ 

       

E 
➂ ➉ ➇ 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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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決賽賽程表 



19 
 

十四、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槌球代表隊

選拔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13年度工作計畫。 

二、宗旨：為提倡原住民族各項傳統及擅長運動，並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代表本市

參加 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槌球種類競賽，爭取最高榮譽。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槌球聯合會 

六、選拔時間：113年 9月 28日(星期六)至 9月 29日(星期日)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七、選拔地點：本市觀山河濱公園槌球場 

八、參賽名單： 

報名組別 姓名 人數 

公開男子組 

王勝波、卡爾照義勇、林英輝、高俊華、郭岱詠、 

陳志榮、陳星光、陳進德、陳謙安、曾德明、 

簡林文正、顏惠義、高世傳、吳旻諭、陳萬盛、 

邱永寬、陳金龍、陳宇傑、陳群倫、陳徵霖 

20人 

公開女子組 

王春花、吳秀蘭、沈玉琴、林佳頤、林依真、 

張玉花、黃二妹、陳美妹、陳政齊、張孟凡、 

蘇婉琳、林利香、王坦秀、林智慧、張菊妹、 

陳梅英、王金英、陳嚴玉妹 

18人 

 

九、選拔辦法： 

(一)選拔方式：第一天以基本功技術檢定進行成績排序，男女子組各取前 20 名

晉級第二天競賽。 

              第二天以單人組競賽方式進行成績排序，依選手成績順序優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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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欲參賽組別。 

(二)項目：分男子組與女子組分開進行。 

(三)制度及規則： 

1、基本功技術檢定(請參考附件圖示及分數分配)： 

   (1)於甲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於乙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2)所有檢定者依次於甲乙兩場地進行檢定。 

(3)所有檢定者於上午第一次檢定完成後，下午再進行第二次兩場檢定。 

(4)最後合計所有得分成績排序。 

2、依中華民國槌球協會個人組競賽制度，賽程經初賽決賽排出個人名次，當日

選手依名次填寫參賽之組別。 

(四)遴選人數：男子正選 16名，備取 4名；女子正選 16名，備取 4名。 

(五)比賽服裝：依個人舒適運動服。 

(六)現場抽籤基本功技術檢定順序及競賽順序。 

(七)名次/成績判定：以單人組競賽總分前 20名，依成績順序優先選擇欲參賽組

別(公開男女子組單打一人、雙打二人、三人組五人、五人組八人)，由競賽

成績第 1名選手優先選擇參賽組別，競賽成績第 17至 20名為備取選手，若

有棄權者由備取者遞補。 

(八)取得各比賽項目之代表隊選手如放棄入選資格，選手需填寫放棄切結書，該

空缺則依選手成績依序向上遞補。 

(九)比賽時各隊自備球桿。 

(十)比賽期間球員必須攜帶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便於檢錄及資格檢查。 

(十一)賽前比賽選手資格之確認由裁判員召集之，並請選手相互認證，如選手資

格不符者，應在賽前確認選手資格時提出，比賽開始後不受理；如在比賽進

行當中發生選手資格問題，待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大會提出選手資格

抗議。如抗議成立則取消該隊所有比賽資格。 

(十二)徵召：如選拔賽辦理完竣後，各該組別尚有名額，協辦單位得由報名選手

名單中擇優徵召，並納入選拔審查會議討論是否擇優取得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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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選手、教練、領隊及管理遴選方式(前述人員不得擔任其他縣市代表隊人員) 

  (一)選手：正選 32名，備取 8名；男子組、女子組各正取 16名，備取各 4名，

得不足額錄取。各組錄取名額如下： 

1、公開男子組：單人賽正取 1 人，雙人賽正取 2 人，三人賽正取 5 人，五人賽

正取 8人。 

2、公開女子組：單人賽正取 1 人，雙人賽正取 2 人，三人賽正取 5 人，五人賽

正取 8人。 

3、備取 8名：男子組、女子組各 4人。 

(二)教練：依據「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如附

件 6) ，由入選選手之指導教練確認單統計，以選手所填推薦代表隊

帶隊教練票數較多之教練擔任並依序排位；倘票數相同時，則以推薦

選手成績較優者為優先。 

(三)領隊、管理：由審查暨未成賽之運動種類遴選會議遴選合適人員擔任。 

十一、審查暨未成賽之運動種類遴選會議： 

(一)時間：113年 10月 3日(星期四)全天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第一辦公室 2樓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號) 

十二、申訴及抗議：比賽中若有申訴及抗議，隊長可向裁判長當面提出，並填具競

賽事項申訴書，由裁判長判決，比賽中未提出者，不予受理。 

十三、注意事項： 

(一)選手參加選拔賽時必須攜帶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健保卡、汽

機車駕照、學生證等)，無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且無法證明為本人者，不得參加

選拔賽。 

(二)若因天候因素或其他特殊狀況影響，經承辦單位函報體育局核定後，得更改

比賽日期、賽制與賽程，選手不得異議。 

(三)請各隊選手依據賽程表，隨時注意比賽時間準時出賽，並攜帶相關證件備查。 

(四)因故無法出賽，應於賽事 2日前通知大會並獲同意。若未於時間內通知大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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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缺賽者，大會得函請選手所屬機關（單位）或學校議處。 

(五)比賽期間如有發生疑議或糾紛等事情時，請通報大會處理。 

(六)不配合集訓選手之懲處規定：若入選代表隊之選手無故未參加集訓者累計三

次，由教練提報體育局，將取消當年度代表隊資格，並不得報名 116年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拔賽。 

(七)擔任本市代表隊選手、教練、管理、領隊等相關職務者，不得同時身兼其他

縣市相關職務。 

(八)經選拔為代表隊選手，須於大會報名系統註冊時應繳交民國 113 年 9 月 21 日

至 11月 17日期間申請完整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 JPG檔或完整記事之戶籍謄本

JPG檔，及上傳二吋彩色半身照片電子檔(照片檔) ，方屬有效。  

十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十五、本章程如與 114年原民運技術手冊衝突時，以 114年原民運技術手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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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技術檢定】 
1.於甲場地布置 A與 C關卡，於乙場地布置 B與 D關卡。 
2.所有檢定者依次於甲乙兩場地進行檢定(A→C→B→D)。 
3.所有檢定者第一次檢定完成後，再進行第二次兩場檢定。 
4.最後合計所有得分成績排序。 
 

 

 

 

 

 

 

 

 

 

 

 

 

 

參考附件 

B. 

於場地 2線界外，將十顆球

送球至場內約 13公尺框內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A. 
十顆球發球過門(於發球區內發球即可) 

過門停留於界內得 2分 

過門出界得 1分 

(共 20分) 

D. 

十顆球 3公尺閃擊奪標 
奪標得 1分 
(只要於 3公尺圓徑外閃
擊奪標即可，不限球擺
放之位置) 
(共 10分)  

C. 
二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三門前後框內 
各五顆球 
到位於框內得 1分 
(共 10分) 
※三門前或後框內 
閃擊至二門前後框內
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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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拔 

競賽事項申訴書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由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辦理。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仲裁) 

 

 

 

 

 


